
臺南市113學年度
學生美術比賽

作品規格說明



期程
➢網路報名:

9/11 (三)上午8時~10/1(二)下午5時

➢送件日期: 
（1）國小組：10/08(二)
（2）國中及高中（職）組：10/09(三)



➢ 上午：9:00-12:00

永康區、北區、歸仁區、東區、安平區

➢ 下午：13:00-16:00

南區、中西區、新化區、仁德區
玉井、楠西、南化、左鎮、關廟、龍崎等六區
自行選擇方便現場報名

國小組：10/08(二) 國中及高中（職）組：10/09(三)

立人國小-收件時段



麻豆國小-收件時段

➢ 上午：9:00-12:00

安南、七股、佳里、麻豆、官田、大內、山上、善化、
西港、安定、新市、六甲、不分區美術班

➢ 下午：13:00-16:00

將軍、北門、學甲、鹽水、新營、後壁、白河、東山、
柳營、下營、不分區美術班

國小組：10/08(二) 國中及高中（職）組：10/09(三)



提醒：收退件作品搬運

感謝永康國小南新國中麻豆國中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框與框，請面對面、背對背、由大到小
，框要疊框，不要壓壞壓克力保護板，

面對面

背對背



現場不接受任何資料更改

繳交

報名資料

檢視作品

核對清冊

登錄

條碼

領參賽

清冊

收件流程



作品清冊(需完成校內核章)

切結書一份(需完成校內核章)

參賽作品(背面黏貼報名表2張)

1.繳交報名資料



人事主任也需
核章!!

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

北區立人國小 邱鈺雯 2222054-741

網
路
報
名
後
自
動
產
出
請
列
印

作
品
清
冊(

需
完
成
校
內
核
章)

務必
核章

(西元2010年12月31日以後出生)



實
施
計
畫
P19

自
行
列
印

核章核章核章

切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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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份(

需
完
成
校
內
核
章)

填寫學校全銜&蓋學校關防



若有指導老師，
務必簽名

參賽學生
務必簽名

網
路
報
名
後
自
動
產
出
請
列
印

參
賽
作
品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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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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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(職)特別注意

➢作品介紹(100-200字)，

➢書法類組不用填寫，其它類組均須填寫

➢版畫類請註明版種及材質(參考實施計畫P16)

➢網路系統報名後，會和報名表一起印出。



報名表(雷射列印)

(1)作者親簽名(每張2處)

(底端、騎縫處)

(2)學校指導老師親簽名

(無則免填)

2.檢查及核對
(報名表簽名)

李大明

立人

李
大
明

113學年度

騎縫處加簽作者中文

全名簽名，筆類不拘



2.檢查及核對(黏貼位置)

右上，左下



李
小
明

2.檢查及核對(黏貼方式)

• 書法類作品之報名表請

以透明膠帶浮貼

• 其它類-用膠水或雙面膠

實貼(勿用豆豆貼)

書法浮貼範例

李小明

書法類

113學年度



2.檢查及核對(規格、狀況)

填寫狀況登記表
(雙方簽章)

拍照存證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2.檢查及核對(作品、清冊)

作品數量、資料是否與作品清冊相符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3.登錄條碼

承辦學校進行作品刷條碼(雷射列印)

確認條碼成功刷入與名冊無誤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4.領取參賽清冊-清冊一覽表
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一覽表

普通班南區—北區立人國小



4.領取參賽清冊-作品清冊

參賽學校核章

承辦學校核章

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

以上共計 4 5件，保證於活動結束後至收件地點辦理退件手續，退件日期 : 1 1 3年 1 0月 2 8
日 (星期 )上午 9 時至 1 2 時、下午 1 時至 4 時，至立人國小兒童美術館 (普通班
南區 )或麻豆及人堂 (普通班北區、美術班 )  領回，逾時不負保管之責，逾時未領回者
視同放棄、作品同意主辦單位全權處置，絕無異議。

普通班南區—北區立人國小



作品規格注意事項

詳細規格內容請自行參閱實施計畫，承辦

人於校內收件時務必確認作品規格正確，

以免到收件現場因規格不符被退件

本說明提供之作品樣本，僅協助各位承辦
人了解專業術語之涵意

附註:其中所指「約」的誤差範圍請以正
負 2 公分內。



繪畫類
組別 國小

尺寸 四開
(約39X54 cm)

規範 1.不得裱裝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組別 國中 高中(職)

尺寸 四開
(約39X54cm)

油畫10-50號
( 53x33cm-116.5x91cm)

水彩四開-全開
(39x54cm-78x108cm)

規範 1.不得裱裝
2.油畫作品
待乾透後方
可繳交。

1.要裝框

2.加防潮耐撞背板

3.作品大小以畫布、

紙張為主(不含框)

西畫類


無背板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

書法類
組別 國中、國小 高中(職)

尺寸 對開
34X135cm
(含托底)

全開
68X135cm
(含托底)

規範 ⚫ 素色宣紙
⚫ 有無格子均可
⚫ 作品需落款
⚫ 不可寫校名
⚫ 一律托底
⚫ 不得裱裝

不收 對聯、四屏、橫式、裝框、
手卷



格子

紙張

尺寸





落款

校名


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水墨類
組別 國中、國小 高中(職)

尺寸 四開
(約30~35cmX60~70cm)

(含托底)

寬度:
不得超過120公分
長度:
不得超過270公分

(含托底)

規範 一律托底
但不得裱裝

一律以捲軸裱
裝，並以塑膠
套裝妥送件。

1.可落款，不可有校名
2.使用宣(棉)紙

不收 橫式、聯屏、裝框、手卷

長
<270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不收!!

對
聯

四
屏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裝
框

橫
式

不收!!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手
卷

不收!!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組
別

國小 國中 高中(職)

尺
寸

四開
(約39x54cm)

四開到對開
(39x54cm)-
(39x108cm或
78x54cm)

四開到全開
(39x54cm)-
(78x108cm)

規
範

1.一律裝框，高度不超過10cm
2.加裝壓克力板保護作品
3.連作不收

高度<10CM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平面
設計類



高度>10CM退件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平面
設計類



漫畫類
組
別

國小 國中 高中(職)

尺
寸

皆不超過四開(39x54cm)

規
範

可電腦繪圖，但需繳交
tif檔光碟，作品仍需印
出。

一律不裱裝



組別 國中、國小 高中(職)

尺寸 四開
(約39x54cm) 

<120x120cm

規範 1.不得裱裝
2.為預防作品
黏貼，得以透
明膠片覆蓋

1.一律裱框

2.背板材質以防

潮耐撞為原則

版畫類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第幾張/總共印幾張 題目 作者 西元年份

1/5           木雕師傅 嚴小妹 2024

版畫作品正面一律簽名

(依國際慣例使用鉛筆為宜)版畫類



裝框及托底需提早處理

裝框及托底需要3天至一個禮拜
左右的時間，請提醒同學提前
處理，以免錯過交件時間

框不可使用玻璃、不可使用鋁框
否則現場不予收件



裱框作品

框架護角套
免拆，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裱框作品

送件時
框請面對面、
背對背放好
避免受損，

感謝所有前任承辦學校提供範本



作品規格注意事項

➢作品規格之細節規定，請務必自行詳細
閱讀實施計畫內容，若仍有不了解處，
請以實施計畫詢問貴校美術老師，亦可
電話詢問承辦學校

➢立人國小 06-2222054轉740 侯育芬主任

➢麻豆國小 06-5722145轉804 鄭佳韻主任



攜帶

參賽作品清冊

獎狀更正表

(需要時攜帶)

獎狀更

正(需要

時)

清點作品

核對退件

清冊

確認簽章

市賽退件流程

點收
獎狀

10/28(一)



核章核章核章

獎狀
更正

➢ 10/17前先掃描更正表電郵

給承辦人，再電洽承辦人確

認。

➢ 10/28領取未參加全國賽作

品時，攜帶此更正表，向承

辦學校辦理更正。

立人國小承辦人：2222054-741邱鈺雯老師

立人國小e-mail : momono0215@gmail.com

麻豆國小承辦人：5722145-812曾宜萍老師

麻豆國小e-mail： jyiping0828@gmail.com



以學校為單位攜帶參加作品清冊

退件攜帶

參賽學校核章

承辦學校核章

臺南市11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一覽表

臺南市112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

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參加作品清冊一覽表



退件時間

(1)市賽退件：
10/28(一)

上午 9 : 00~12 : 00－國小
下午 1 : 00至 4 : 00－國、高中（職）

(2)全國賽退件：

11/25 (一) 9:00~12:00

退件地點

麻豆國小：北區、不分區美術班

立人國小：南區



附件 7

學生作品
退件切結書

(學校留存備查)



須核章部份

• 參賽作品清冊(送件時會領回)

• 附件 6：臺南市113學年度學生美
術比賽獎狀更正表(需要時才攜帶)

10/08、09
送件時

10/28
退件時

• 附件 3：作品清冊

• 附件 4 ：切結書



附件 8

送件前

送件當天

檢核用



書法現場書寫
➢參賽人員-書法類各組前三名

➢10/16(三)前教育局公告通知各得獎學校轉
知獲選學生及指導老師

➢承辦學校電聯通知後，請參賽學校務必於
10/17(四)中午12:00前以e-mail方式回覆
參賽意願。

➢10/18(五)於麻豆國小活動中心舉行

麻豆國小承辦人：5722145-812曾宜萍老師

麻豆國小e-mail： jyiping0828@gmail.com

立人國小承辦人：2222054-741邱鈺雯老師

立人國小e-mail : momono0215@gmail.com



書法現場書寫
➢請攜帶學生證或附照片之在學證明、
身分證件辦理報到手續。

➢未參加現場書寫者，不予送件參加全
國賽，並取消市賽成績。

➢相關規定請參閱現場書寫簡章(附件5)



THE END
感謝大家聆聽


